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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7358.htm （一九八九年三月三

十一日） 为了预防和消灭家畜家禽传染病，保障畜牧业生产

和人民身体健康，国务院于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四日发布了《

家畜家禽防疫条例》（简称《条例》）。四年来，各地贯彻

执行《条例》，积极开展家畜家禽的防疫工作，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是，原农牧渔业部于一九八五年八月七日下发的《

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实施细则》（简称《细则》）第六条第三

项第二款和第二十条不符合《条例》第十条的规定，《细则

》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不符合《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

，引起部门之间争议，影响了《条例》的施行，有些地方的

畜禽检疫单位滥设卡、乱收费，重检轻防，重流通检疫轻售

前检疫。为了保证《条例》的施行，切实加强家畜家禽的防

疫工作，特作如下通知：一、撤销《细则》中第六条第三项

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农业部应据

此修订和完善《细则》及有关规章。二、农牧部门依法对畜

禽或畜禽产品进行抽检时，不得收取费用；对在监督检查中

发现没有检疫证明或检疫证明已超过有效期的畜禽或畜禽产

品实施的补检，可以收费，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制定或完善具体收费办法。三、各级农牧、商业食品部门

应当密切配合，认真做好畜禽和肉品检疫工作。农牧部门要

认真贯彻执行预防为主的方针，做好基层畜禽防疫工作，加

强农村及畜禽交易市场检疫和农贸市场肉品检疫的监督检查

。商业食品部门要健全各级卫检管理机构，切实加强检疫队



伍建设，配备必要的检疫手段，严格屠宰厂、肉类联合加工

厂的检疫制度，不得调运、出售有病害或变质的肉品。四、

各地检疫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畜禽检疫人员的教育和管理，提

高检疫人员的素质，维护执法人员的形象。要坚决纠正畜禽

检疫中的不正之风，制止滥设卡、乱收费。检疫人员不得以

检疫为名，刁难畜禽生产者和经营者。五、县以下基层食品

购销站畜禽及其产品的检疫工作，仍维持现状，但要严加管

理。工作中的问题，由当地政府协调解决，农、商两部不得

干预。 畜禽防疫工作事关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

根据《条例》的规定，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尽快制定行之有

效的实施办法下达执行。已发布的实施办法，如有不符合《

条例》规定的，应根据本通知作出修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